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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點收 

檔案立案編目 

檔案鑑定與清理 檔案檢調與應用 

1.歸檔附件屬特殊媒體或書籍者， 

歸檔清單註記其媒體類型及數量。 

2.歸檔案件依規定查核及點收。 

3.定期辦理逾期未歸檔案件稽催。 

案件歸檔 

4.各案件分入專屬或適切之

類目。 

5.同一案卷之案件具關聯性

或性質相同。 

6.案名能扼要表達案卷內

容，並能涵蓋檔案內容及

案情未來發展。 

7.歸檔案件(案件層級)依規

定完成編目建檔。 

8.歸檔案件(案卷層級)依規

定完成編目建檔。 

9.案情摘要扼要描述案卷案

情大要內容。 

10.主題項妥適運用關鍵詞彙

著錄。 

11.案件整理按目次號由小至大排列。 

12.目次表應載事項符合規定。 

13.各案件規格大小符合公文用紙。 

14.永久保存檔案依規定辦理裝訂。 

15.受損檔案處置辦理情形。 

16.檔案依檔號大小排架。 

17.訂定檔案清查計畫並據以執行。 

18.檔案庫房專區設置並執行安全管控。 

19.檔案庫房設置消防安全設備及警報

系統。(每年 8月底前消防隊複檢) 

20.檔案庫房保存環境控制。 

21.訂定檔案庫房緊急應變計畫及實地

演練。(每年 8月底前完成) 

立卷入庫、管理及清查 

鑑定、銷毀、移轉 

22.依規定訂(修)定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 
23.檔案鑑定報告依規定載明應載事項。 
24.檔案銷毀目錄依規定送請業務單位判定存毀。 
25.依規定辦理所屬機關檔案銷毀目錄初審。 
26～28.檔案銷毀目錄檔案局核復意見情形、 

後續改善及銷毀註記。 
29.檔案移轉前依規劃時程辦理前置作業。 
30.機密檔案移轉前依規定辦理機密等級檢討。 
31.檔案移轉後依規定完成移轉註記。 

32.依規定辦理目錄彙送作業。 

33.辦理已銷毀檔案目錄更新。 

34.辦理已移轉檔案及移交/接管檔案之目錄

更新。 

35.依規定程序辦理調案原件逾期未歸還之

稽催。 

36～37.檔案應用服務 

 

查核案件符合規定 

是 

 

否 

 

業務單位 

檔案保存與維護 

作法： 
(1) 確認現金、有價證券、司法物證、

流質、氣體或易燃品等不得歸檔。 
(2) 確認案件已經批准，且不得漏判、

漏印、漏發、汙損及內容不全。 
(3) 查核文號、分類號、保存年限、頁

碼、騎縫章正確填註或蓋印。 
(4) 查核案件與歸檔清單之登載一致。 
(5) 查核案件需附件抽存或影本歸檔

者，已經權責長官簽准。 

鑑定、銷毀、移轉 



 

 

 

 

 

 

 

 

 

 

 

 

 

 

 

 

 

 

 

 

 

 

 

 

 

 

 

 

 

 

 

 

 

 

 

 

      

 

 

38.機密文書歸檔以機密檔案專

用封套封裝並依規定記載應

載事項。 

39.機密檔案保管。 

40.檢討辦理機密等級變更或解

密事宜。 

41.公文及檔案管理資訊系統功能完

備且執行帳號管理安全措施。 

42.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及執行。 

43.線上簽核電子檔案清查及電子

儲存媒體有效性檢測。 

機密檔案管理 文書檔案資訊化 

作法： 

(1) 每年 11月訂定次年度機密檔

案清查計畫。 

(2) 每年檢討解密執行期間為 

1至 10月。 

(3) 每年執行結果於 11月簽陳權

責長官。 

 

作法： 

(1) 請資訊處協助改善檔案管理系

統功能。 

(2) 具附件之電子媒體檔案，如光

碟、USB，依檔案局規定另放

入防潮櫃保存。 

(3) 每年度檔案清查時檢測有效性

並留存紀錄。 

作法： 

(1) 保存年限區分表依檔案局

函頒格式修訂及送審。 

(2) 檔案銷毀目錄依規定送請

業務單位判定存毀留存紀

錄，陳報權責長官核示，

並完成系統及紙本檔案銷

毀目錄註記。 

(3) 檔案移轉前依規劃時程辦

理前置作業。 

(4) 檔案移轉(交)後依規定完

成移轉(交)註記。 

作法： 

(1) 每年 1月及 7月辦理檔案

目錄彙送。 

(2) 銷毀、移轉、移交(接管)

檔案時，依時限辦理檔案

目錄彙送。 

(3) 檔案應用准駁於 30日內通

知申請人。 

(4) 設置檔案應用處所及提供

NEAR網站檢索。 


